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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未

消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存在以下退市风险：

（1）因2024年度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公

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若2025年度未解决退市风险事项，

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2）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利润总

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2,000

万元～14,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000万元～6,000万元。

若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

市风险。

（3）若重整失败，公司可能被宣告破产并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4）若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公司预重整进展情况

1、2025年6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75），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请求法院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重整及预重

整，并通过预重整程序清偿申请人的债权。

2、2025年7月4日，公司收到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州中

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赣10破申1号、（2025赣10破申1号之一]，决定

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阶段的临时管

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81）。

3、2025年7月4日，临时管理人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通知。相关情

况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82）。公司现阶段正在协助临时管理人完成已申报债权的审查

认定工作。

4、2025年7月28日，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和重整（若有）工作，整体化解公

司债务危机，恢复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

偿权益，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86）。

5、2025年8月11日，为了充分尊重意向投资人报名筹备工作及内部决策流程，

有效保障各方参与重整投资的相关权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全体债权人及投资者权

益，临时管理人决定延长预重整投资报名期限及保证金缴纳期限。相关情况详见公

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招募重整投资人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01） 。

6、2025年8月14日，已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并已按期足额缴纳意向保

证金的意向投资人共计21家（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算作1家），其中意向产业投资

人10家，意向财务投资人11家。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招募重整投资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02）。

7、2025年8月27日，为了有序推进新元科技（预）重整相关工作，核实新元

科技作为债务人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在（预）重整期间推动重整

投资人招募工作，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和遴选新元科技（预）重整中介机构。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预）重整中

介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1）。

8、2025年9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授权临时管理人向法院申请共益债务借款的议案》。为高效推进公司复工复产工

作，保障全体债权人及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董事会授权临时管理人向法院申请

许可公司在预重整期间进行共益债务借款，通过临时管理人银行账户统一监督、

管理相关资金的使用，申请额度不超过7000万元，并由临时管理人在此权限内办

理相关手续。

9、2025年9月28日，公司收到抚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赣10破申

1号]，抚州中院决定延长公司预重整期间三个月至2026年1月3日。

10、2025年9月28日，公司收到抚州中院送达的《公告》[（2025）赣10破申1

号]、临时管理人发来的《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

议通知》，经临时管理人研究决定，于2025年10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召开第一次

临时债权人会议。

11、2025年10月17日，公司通过网络方式召开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

重整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

12、2025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预重整案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说明》，本次会议全部五项

表决事项均已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3、2025年11月10日、11月11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新元科技重

整投资人遴选结果告知函》和《公证书》。获悉新元科技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

员会根据《新元科技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规则及评分细则》依法评审打分，并经

江西省抚州市赣东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公证，确认随锐绿技行启宸联合体（牵头

投资人：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新元科技重整正选投资人；确认光和金

资投资联合体（牵头投资人：汕头市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新元科

技重整备选投资人。

14、2025年12月10日，公司与产业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相关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

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69）。



15、2025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抚州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5)赣10破申1

号之二]， 抚州中院决定再次延长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期限三个月，

即预重整期限延长至2026年4月3日。

16、2025年12月29日，公司与青岛启雅投资运营中心（有限合伙）等财务投

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该等财务投资人本次认购公司拟转赠股票合计

141,862,056股，认购价格均为3.76元/股。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178）。

17、2026年1月23日，公司与财务投资人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

次认购公司拟转赠股票合计10,000,000股，认购价格为3.9元/股。相关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6年1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目前，公司正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勤勉经营管理，妥

善维护公司资产价值，以期实现预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风险提示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均未

消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存在以下退市风险：

（1）因2024年度财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公

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若2025年度未解决退市风险事项，

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2）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利润总

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2,000



万元～14,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000万元～6,000万元。

若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非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

市风险。

（3）若重整失败，公司可能被宣告破产并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4）若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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